增加學士第二三學額 放寬非本地學額 
  
透過增加第二及第三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重新恢復提供大學學額予１８％年齡為１７至２０歲組別年青人的目標，同時可為副學位畢業生及擁有其他資格的人士提供額外的升學銜接機會。政府保留引入學分累積及轉移制度作為撥款的基礎，以改善校際學生的流動性，但不實行極具爭議的「錢跟學生走」的建議。政府希望鼓勵更多學生考慮副學位課程，作為升學的另類途徑。
  

擴大收生來源方面，取消現行對研究課程非本地學生人數的限制，並把公帑資助的學士學位及研究院修課課程中，非本地學生的限額放寬至４％。
